广东科学中心Adobe软件运维服务
项目采购需求
1、 [bookmark: _Toc16698][bookmark: _Toc21186][bookmark: _Toc10220]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Adobe软件运维服务（2024年度）
2、合同期限：1年
采购清单如下：
	采购内容
	软件名称
	数量

	ADOBE软件年度维护服务
	Acrobat Pro SUBSCRPT
	15套

	[bookmark: _Toc483797147][bookmark: _Toc483800868][bookmark: _Toc483794829][bookmark: _Toc513185679][bookmark: _Toc483796901][bookmark: _Toc483796454][bookmark: _Toc419096380][bookmark: _Toc483796759]
	Creative Cloud
	15套


2、 采购任务描述
采购的ADOBE软件年度维护服务包含：Acrobat Pro 、 Photoshop CC、 Acrobat Pro DC、 Illustrator CC、InDesign CC、Premiere Pro CC、After Effects CC、Audition CC、Animate CC、Dreamweaver CC、InCopy CC、Lightroom CC等。
3、 供应商专业资质要求
1、 供应商必须是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 供应商须为Adobe金牌级别或以上代理商。（注意：须提供代理商资质证书及原厂针对本项目出具的项目授权证书。）
4、 技术参数要求
1、应用系统维保要求
在年度维护服务授权期间：
(1) 提供5*8小时电话/邮件技术支持服务，支持服务包括疑难解答、故障定位、故障排除、技术支持等，供应商在收到电话/邮件后需4小时内响应。
(2) 提供年度维护服务,定期关键补丁更新,特定问题的漏洞修复和安全预警。
(3) 提供服务指南，常见问题的分析思路与解决办法，版本升级建议等各项资料。
(4) 若交付的服务对现有主流终端不兼容，或存在兼容错误，原厂需及时修复并在一周内提供可兼容版本。
(5) 提供维保服务，版本更新和升级免费服务,安全补丁更新,特定问题的漏洞修复和安全预警。
(6) 提供的ADOBE相关软件年度维护服务须符合广东科学中心的安全要求。
(7) 若广东科学中心有需要，供应商能免费部署可推送ADOBE升级的配套服务。
(8) 所有ADOBE 的升级版本均为免费版本，广东科学中心有权要求免费升级，且升级版本皆仍要满足广东科学中心的技术要求，如安全要求，质量要求，性能要求等。
2、使用要求
合同服务期内，授权广东科学中心范围内使用本维护服务。
5、 关键条款
1、验收标准
ADOBE软件年度维护服务经广东科学中心验收通过后出具验收报告。
2、付款形式
(1) 本合同甲、乙两方之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均以人民币结算支付。甲方向乙方的付款应付到乙方指定的开户银行和账户。
(2) 自服务完成且甲方出具验收报告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全款，付款金额为合同总价，即RMB￥ ？？元（人民币大写: ？？）。乙方向甲方提交全款付款申请单，甲方确认付款金额及收到乙方开具的符合国家财务规定相应数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的1个月内向乙方支付付款金额。
(3) 如因国家税务政策变更导致税率变化，应以变化后的税率为准。如乙方提供的发票无法抵扣，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 违约责任及免责条款
(1) 由于供应商原因，供应商未按合同规定的交付日期向甲方交付时，供应商应从规定交付之日起，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1‰计算违约金。如超过十天仍不能按合同规定交付，甲方有权保留追究供应商责任的权利，包括甲方解除合同及要求供应商承担由此引起甲方的相关损失。供应商在接到甲方因此而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后的十天内，无条件返还甲方已付款项。
(2)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附件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供应商除继续履行提供服务义务外，自应完成提供服务任务起到实际完成提供服务任务止，每天按合同总价的 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 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应服务，甲方有权采取其它方式实现目的，并从供应商合同款中扣减相应费用，不足部分由供应商赔偿，并有权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
(4) 供应商需满足甲方的要求，如果安全方面未达标，供应商必须在达标后方可完成验收，甲方方可付款。因反复验收不通过而导致的交付迟延的，按合同相关条款约定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供应商确认无法满足安全方面的要求，那么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供应商须按照相应条款赔偿甲方损失。
5.4合同终止条款
如乙方违约原因，甲方将不支付合同款项。
5.5 服务质量评估
(1) 供应商保证为甲方提供全新的由原供应商生产的、授权在中国大陆销售的、质量、性能、数量符合合同规定的服务。如有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均由供应商承担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和法律责任。
(2) 供应商向甲方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
(3) 供应商提供给甲方的年度维护应通过检验，并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及甲方需求。
(4) 甲方应根据采购维保服务的质量、数量和规格与清单相符时，在验收合格单上签字。但该验收合格单并非正式验收，不能成为解除供应商对维保服务潜在缺陷应负责任的依据。
(5) [bookmark: _GoBack]甲方在使用时，若发现维保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供应商应负责在部署上线之日起14天内进行调整或优化，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概由供应商承担，同时供应商还须承担因延迟交付引起的一切责任。
